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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不具有广泛性影响，不会导

致公司相关年度盈亏性质发生改变。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

议案》，根据《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

关规定，对公司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追溯调整相关财务数据。具体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主要原因及具体内容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是对广东证监局对公司现场检查发现的财务核算方面存

在的问题所做的会计处理和信息列报的更正。具体内容如下： 

会计差错事

项 
原   因 

所属年

度 

对《合并资产负

债表》的影响 

对《合并

利润表》

的影响 

对《合并现

金流量表》

的影响 

对公司当前财

务报表的 

影响 

少计在建工

程 395 万元 

未按实际工程进

度确认在建工程，

而错按实际支付

工程款记账，导致

在建工程和应付

工程款同时少计

395 万元。 

2018 年

度 

“在建工程”年

末余额应调增

395 万元，同时

“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年末余

额应调增 395 万

元。 

不影响 不影响 

不影响。公司

已在 2019 年

更 正 了 该 错

报。 

其他应收款

误列为应收

账款 1350 万

元 

公司提供 1350 万

元给客户广东金

光高科股份有限

公司临时周转，混

记在该客户正常

2020 年

度 

“其他应收款”

年末余额应调增

1350 万元，“应

收账款”年末余

额应调减 1350

不影响 不影响 

不 影 响 。 该

1350万元已于

2021年度全部

收回。 



销售产生的应收

账款科目中。 

万元。 

确定收回的

长期股权投

资 5000 万元

未及时列报

为持有待售

资产 

公司一笔 5000 万

元的长期股权投

资，已签署收回协

议，应列报为持有

待售资产，错列报

为长期股权投资。 

2020 年

度 

“持有待售资

产”应调增 5000

万元，“长期股权

投资”应调减

5000 万元。 

不影响 不影响 

不 影 响 。 该

5000万元投资

已于 2021 年

度全部收回。 

对 外 投 资

7650 万元列

报不当 

公司对宁波嵩山

天捷股权投资合

伙 企 业 的 投 资

7650 万元应列报

为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错列报为长

期股权投资。 

2020 年

度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应调增

7650 万元，“长

期股权投资”应

调减 7650 万元。 

不影响 不影响 

不影响。 

背书转让银

行承兑汇票

4896.93万元

列报不当 

公司将收到的银

行承兑汇票背书

转让给供应商，会

计报表列报时，直

接终止了应收票

据和应付账款的

确认，未能充分揭

示公司可能承担

的银行承兑汇票

不能按期兑付的

风险。 

2020 年

度 

“应收票据”应

调增 4896.93 万

元，“应付账款”

应 同 时 调 增

4896.93 万元。 

不影响 不影响 

不影响。该批

银行承兑汇票

在 2021 年度

已全部到期完

成兑付，公司

未承担任何不

能兑付的连带

责任。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影响 

上述会计差错，属于资产负债表在报告期当期列报不当，不影响报告期利润

和现金流，且随着时间推移和业务进展，有关问题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已经消除，

未延伸影响到当前财务报表。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

关披露》的相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准确、真实的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核算更符合有关规定，提高公司财务

信息质量。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等各环节的管理，切实提高信

息披露质量，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

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更正后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反映公司

相关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我们同意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

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

会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四、其他说明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

相关披露》的规定，公司将对财务信息受影响的 2018 年、2020 年年度报告进行

更正，并在本公告之日起两个月内完成披露程序。 

本次更正事项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致以诚挚的歉意。《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 

特此公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8 日 

 


